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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115 年度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法規命令清單註 1
 

 

⚫115 年預計完成法規命令 43案 

 

 法規命令名稱 
類

型 

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

內容 
預定辦理期程 
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或

投資造成重大影響(註 2) 
機關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

1. 1 
公司國外投資

處理辦法 

修

正 

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22 條修

正通過，子法相應修正： 

1. 修正應事前申請核准之範

圍。 

2. 修正事後備查事項、報請

備查期間。 

3. 增列實行投資後，國外投

資事業之經營，倘經發現

有不予核准情形者，主管

機關得令其採行之一定改

正措施（如限制技術移

轉、投資金額及比率或業

務範圍等，以達減輕或消

115.01預告 

115.04發布 
■是   □否 

投資審議司張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3343-5735 

電子郵件：

zronghua@moea.gov.tw 

製作日期：114.12.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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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前項所列各款情形之目

的）。 

2. 2 

外國特定專業

人才具有經濟

領域特殊專長 

修

正 

預計新增第六點：「在零售服

務產業擔任跨國品牌管理、

跨國高階營運管理、跨國高

階客戶服務或跨國高階品牌

行銷企劃主管級職務，且有

八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」 

114.11預告 

115.01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投資審議司張小姐 

電話：（02）3343-5735 

電子郵件：

zronghua@moea.gov.tw 

3. 3 

出流管制計畫

書與規劃書審

查收費標準 

修

正 

依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

勢、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

形，定期檢討出流管制計畫

書與規劃書之審查收費基

準。 

115.06 預告 

115.08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水利署鄭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4）2250-1663 

電子郵件：

e12034@wra.gov.tw 

4. 3 
用水計畫審查

收費標準 

修

正 

依據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

勢、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

形等檢討。 

115.09 預告 

115.1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水利署吳小姐 

電話: 

（04）2250-1208 

電子郵件: 

chiehshu@wra.gov.tw 

5. 4 
水利法施行細

則 

修

正 

修正第 54條，將水利法第 76

條第 1 項所稱「防汛緊急

115.01 預告 

115.0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水利署武小姐 

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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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」，擴及至搶險、搶修等處

置之必要期間；並增訂徵用

期限。 

（02）3707-3048 

電子郵件：

jmi5@wra.gov.tw 

6. 5 

山崩與地滑地

質 敏 感 區

(L0002 南 投

縣) 

修

正 

1. 依地質法第 5 條第 1 項，

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、地

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

之虞之地區，公告為地質

敏感區。 

2. 依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

廢止辦法第 6 條，將曾經

發生土石崩塌或有山崩或

地滑發生條件之地區，及

其周圍受山崩或地滑影響

範圍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

劃定者為山崩與地滑地質

敏感區。又依同辦法第 9 

條，地質敏感區因環境改

變或新證據發現，致使地

質敏感區範圍改變時，應

辦理該地質敏感區之變

115.05 預告 

115.09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

林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946-2793 #4123 

電子郵件：

shuheng@gsmm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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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。 

7. 6 

山崩與地滑地

質 敏 感 區

(L0017 花 蓮

縣) 

修

正 

1. 依地質法第 5 條第 1 項，

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、地

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

之虞之地區，公告為地質

敏感區。 

2. 依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

廢止辦法第 6 條，將曾經

發生土石崩塌或有山崩或

地滑發生條件之地區，及

其周圍受山崩或地滑影響

範圍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

劃定者為山崩與地滑地質

敏感區。又依同辦法第 9 

條，地質敏感區因環境改

變或新證據發現，致使地

質敏感區範圍改變時，應

辦理該地質敏感區之變

更。 

115.05 預告 

115.09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

林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946-2793 #4123 

電子郵件：

shuheng@gsmma.gov.tw 

8.  活動斷層地質 訂 1. 依地質法第 5 條第 1 項， 114.08預告 □是   ■否 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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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 感 區

（F0016 木屐

寮斷層） 

定 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、地

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

之虞之地區，公告為地質

敏感區。 

2. 依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

廢止辦法第 5 條第 2 項，

活動斷層及其兩側易受活

動斷層錯動或地表破裂影

響範圍，並經中央主管機

關劃定（訂定）者為活動

斷層地質敏感區。 

115.02發布 林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946-2793 #4123 

電子郵件：

shuheng@gsmma.gov.tw 

9.  

活動斷層地質

敏 感 區

（F0028 大茅

埔─雙 冬 斷

層） 

訂

定 

1. 依地質法第 5 條第 1 項，

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、地

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

之虞之地區，公告為地質

敏感區。 

2. 依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

廢止辦法第 5 條第 2 項，

活動斷層及其兩側易受活

動斷層錯動或地表破裂影

114.08預告 

115.02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

林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946-2793 #4123 

電子郵件：

shuheng@gsmm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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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範圍，並經中央主管機

關劃定（訂定）者為活動

斷層地質敏感區。 

10. 7 

礦產權利金之

回饋金撥放辦

法 

修

正 

修正礦產權利金之回饋金其

依法使用井位之回饋範圍。 

115.06 預告 

115.10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

鍾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11-3001 #716 

電子郵件：

cfc1923@gsmma.gov.tw 

11. 8 
能源管理法施

行細則 

修

正 

配合能源管理法修正，併予

修正能源管理法施行細則之

援引條文、法條用語等。 

115.03 預告 

115.06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能源署王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772-1370 #6113 

電子郵件：

ihwang@moeaea.gov.tw 

12. 9 
電力交易平台

設置規則 

修

正 

強化電力交易平台中立性運

作相關規定。 

114.10 預告 

115.0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能源署黃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772-1370 #6350 

電子郵件：

cctai2@moeaea.gov.tw 

13. 1電業事故通報 修 新增特定電力供應業通報程 115.01 預告 □是   ■否 能源署郭先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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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程序標準 正 序。 115.02 發布 電話： 

（02）2772-1370 #6346 

電子郵件：

ylkuo@moeaea.gov.tw 

14.  
地熱能發電示

範獎勵辦法 

修

正 

修正申請資格、請款條件、

獎勵金額及管考流程。 

114.09預告 

115.01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能源署周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772-1370#6245 

電子郵件： 

tichou@moeaea.gov.tw 

15.  

再生能源發電

設備設置管理

辦法 

修

正 

1. 增訂廢棄物發電設備認定

申請期間、小水力等設備

申請設備同意備案之應備

文件。 

2. 增訂利用水道設置之小水

力發電設備，主管機關應

邀集學者、專家及機關

（構）開會審查同意備案

申請案之規定。 

3. 增訂第一型及第二型再生

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申請

114.07預告 

115.01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能源署吳小姐、許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772-1370 #6645、

（02）2775-7589 

電子郵件：

ljwu@moeaea.gov.tw 

shhsu2@moeae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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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

備登記證應檢附支出憑

證；增列第三型再生能源

發電設備設置者申請同意

備案展延之次數及過渡規

範。 

4. 增訂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

設備於運轉期間之義務。 

5. 修正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

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

文件之事由。 

16. 1

1 

洗衣定型化契

約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 

修

正 

修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。 
115.12 預告 □是   ■否 

商業發展署王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3300 #7322 

電子郵件：

jywang3@aoc.gov.tw 

17. 1

2 

中古汽車買賣

定型化契約應

記載及不得記

載事項 

修

正 

修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。 

112.08 預告 

115.1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商業發展署洪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3300 #7323 

電子郵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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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shung2@aoc.gov.tw 

18. 1

3 

商業會計處理

準則 

修

正 

增訂會計項目「合約資產」、

「合約負債」等。 

115.01預告 

115.03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商業發展署李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3300 #7531 

電子郵件： 

wwlee@aoc.gov.tw 

19. 1

4 
公司登記辦法 

修

正 

檢討修正強化文件之可信

性。 

115.10 預告 

115.1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商業署周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3300 #7220 

電子郵件：

ywchou@aoc.gov.tw 

20. 1

5 

專利法施行細

則 

修

正 

配合「近似設計合案申請」

設計專利等議題之專利法修

正通過及實務需求，修正本

細則相關條文。 

115.06 預告 

115.11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智慧財產局沈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76-7488 

電子郵件：

yihui00518@tipo.gov.tw 

21. 1

6 

專利規費收費

辦法 

修

正 

配合「近似設計合案申請」

設計專利等議題之專利法修

正通過及規費法第 11 條定期

檢討規費，修正本辦法相關

115.06 預告 

115.11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智慧財產局謝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76-7486 

電子郵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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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。 simon00861@tipo.gov.tw 

22. 1

7 

科技產業園區

管理費規費及

服務費收費標

準  

修

正 

增訂科技產業園區停車場停

車費收費標準。 

114.11 預告 

115.03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產業園區管理局劉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7）3611-212 #332 

電子郵件：

sandy17079@bip.gov.tw 

23. 1

8 

應施檢驗放置

型鋰儲能裝置

商品之相關檢

驗規定 

修

正 

擴大列檢範圍，修正放置型

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

規定。 

114.07 預告 

115.01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韓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343 

電子郵件： 

ha.han@bsmi.gov.tw 

24. 1

9 

應施檢驗二次

鋰儲能單電池

組/電池(模)

組/電池系統

商品之相關檢

驗規定 

訂

定 

訂定二次鋰儲能單電池組、

電池(模)組及電池系統商品

為列檢範圍。 

114.08 預告 

115.01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韓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343 

電子郵件： 

ha.han@bsmi.gov.tw 

25. 2應施檢驗道路 訂 訂定道路車輛動力用二次鋰 114.08 預告 □是   ■否 標準檢驗局韓先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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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車輛動力用二

次鋰電池組商

品之相關檢驗

規定 

定 電池組商品為列檢範圍。 115.02 公告 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343 

電子郵件： 

ha.han@bsmi.gov.tw 

26. 2

1 

應施檢驗照明

燈具類商品之

相關檢驗規定 

修

正 

配合標準改版，修正一般室

內照明用固定式燈具等 4 項

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。 

114.10 預告 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林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346 

電子郵件： 

pin.lin@bsmi.gov.tw 

27. 2

2 

應施檢驗發光

二極體 (LED)

光源控制裝置

商品之相關檢

驗規定 

訂

定 

訂定發光二極體（LED）光源

控制裝置為列檢範圍。 

114.09 預告 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林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346 

電子郵件： 

pin.lin@bsmi.gov.tw 

28. 2

3 

應施檢驗旅行

箱商品之相關

檢驗規定 

修

正 

1.增訂智能騎行旅行箱為列

檢範圍並配合修正參考貨

品分類號列。 

2.增訂具複合功能或多功能

產品，屬應施檢驗範圍

者，須符合相關檢驗規

115.03預告 

115.06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王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#1261 

電子郵件：

hj.wang@bsmi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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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其附有列屬應施檢驗

範圍之配件者，該配件應

符合相關檢驗規定。 

29. 2

4 

應施檢驗家用

換尿布台商品

之相關檢驗規

定 

訂

定 

新增家用換尿布台商品之相

關檢驗規定。 

114.11 預 告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林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#1267 

電子郵件：

s_hung.lin@bsmi.gov.tw 

30. 2

5 

應施檢驗嬰兒

鞦韆商品之相

關檢驗規定 

訂

定 

新增嬰兒鞦韆商品之相關檢

驗規定。 

114.11 預 告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邱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#1265 

電子郵件：

jay.chiu@bsmi.gov.tw 

31. 2

6 

應施檢驗安撫

奶嘴夾商品之

相關檢驗規定 

訂

定 

新增安撫奶嘴夾商品之相關

檢驗規定。 

114.11 預 告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李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#1268 

電子郵件：

ashley.li@bsmi.gov.tw 

32. 2

7 

應施檢驗兒童

用高腳椅商品

修

正 

配合新版檢驗標準改版，修

正相關檢驗規定。 

114.11 預 告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陳小姐 

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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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相關檢驗規

定 

（02）2343-1700#1262 

電子郵件：

hn.chen@bsmi.gov.tw 

33. 2

8 

應施檢驗木製

板材類商品之

相關檢驗規定 

修

正 

因應「中密度纖維板」、「粒

片板」、「運輸墊板用合板」、

「混凝土模板用合板」等 14

種檢驗標準改版，修正木製

板材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

定。 

114.08 預告 

115.03 公告 

 
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方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#1285 

電子郵件：

yiching.fang@bsmi.gov.

tw 

34. 2

9 

應施檢驗資訊

商品之相關檢

驗規定 

修

正 

配合新增資安檢測項目，修

正相關檢驗規定。 

114.10 預 告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朱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246 

電子郵件： 

shogi.chu@bsmi.gov.tw 

35. 3

0 

應施檢驗視聽

音響商品之相

關檢驗規定 

修

正 

配合新增資安檢測項目，修

正相關檢驗規定。 

114.10 預 告

115.02 公告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朱先生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246 

電子郵件： 

shogi.chu@bsmi.gov.tw 

36. 3度量衡器型式 修 增訂度量衡器型式認證申請 114.10 預告 □是   ■否 標準檢驗局張先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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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認證管理辦法 正 人可向度量衡專責機關或其

所屬分局辦理測試。 

115.02 發布 電話： 

(02)2396-3360 #5163 

電子郵件：

hh.chang@bsmi.gov.tw 

37. 3

2 

度量衡業應備

置之度量衡標

準器及追溯檢

校機構 

修

正 

配合度量衡專責機關執行業

務需求，修正流量式油量計

業應備置之標準器，並應依

製造或修理之器量設置。 

114.10 預告 

115.0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張先生 

電話： 

(02)2396-3360 #5163 

電子郵件：

hh.chang@bsmi.gov.tw 

38. 3

3 

液體用量器檢

定檢查技術規

範 

修

正 

配合度量衡專責機關推動業

務需要，增訂標準表法作為

檢定、檢查方法，並明定其

檢驗作法及器差計算方式。 

114.11 預告 

115.0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張先生 

電話： 

(02)2396-3360 #5163 

電子郵件：

hh.chang@bsmi.gov.tw 

39. 3

4 

度量衡規費收

費標準 

修

正 

配合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

新（擴）增或停止部分服務

系統及服務項目，修正相關

校正費費額及校正範圍。 

115.08 預告 

115.12 發布 

 
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陳小姐 

電話：(02)2396-

3360#5143 

電子郵件：

robecca.chen@bsmi.gov.

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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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. 3

5 

商品檢驗規費

收費辦法 

修

正 

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及配

合實務需求，修正本辦法第

23條及第 28條附表 3受託試

驗費及技術服務費費額表。 

114.10 預告 

115.01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傅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471 

電子郵件： 

amber.fu@bsmi.gov.tw 

41. 3

6 

商品檢驗標識

使用辦法 

修

正 

1.因應強化防火門之商品源

頭管理，並針對防火門商

品檢驗標識流水號之申請

及後續監督作業，配合修

正相關規定。 

2.現行繳還標識時即輸入作

業系統回收並辦理退費等

事宜，無使用繳還憑單之

時機，刪除現行發給商品

檢驗標識繳還憑單規定。 

114.10 預告 

115.0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標準檢驗局黃小姐 

電話： 

（02）2343-1700 #1472 

電子郵件： 

janice.huang@bsmi.gov.

tw 

42. 3

7 

中小企業發展

條例第三十六

條之二所定基

層 員 工 範 圍

中，有關中華

訂

定 

訂定中華民國 116 年度基層

員工薪資之「一定金額」。 

115.11 預告 

115.1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林先生 

電話： 

(02)2368-0816 #239 

電子郵件：

mhlin@sme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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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一百十六

年度基層員工

薪資之「一定

金額」 

43. 3

8 

受災中小企業

融資協處辦法 

修

正 

1.明確主管機關與執行機關

權責。 

2.調整受災認定標準。 

3.整併補貼與貸款規範，強

化行政時效管理。 

4.健全查核機制及補貼追繳

程序，並統一條文用語與

結構，以提升災後金融協

處機制之效能，確保政策

資源運用之即時性與透明

度。 

115.09 預告 

115.12 發布 
□是   ■否 

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黃先生 

電話： 

(02)2368-0816 #356 

電子郵件：

mchuang@sme.gov.tw 

備註：1.本清單所列法規命令係依法規主管機關可合理預期之範圍臚列，各該法規命令實際訂修情形可能有所變動。 

2.已知法規內容「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」者，始須填列該欄位。 


